
105年10月7日     

臺北市預售屋 
聯合稽查結果 
發布記者會  



 簡報大綱 

一、前言 

二、105年預售屋聯合稽查情形 

三、103年-105年歷年違規情形 

四、預售屋買賣交易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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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言 

查核目的：維護預售屋買賣交易的安全 

查核機關：地政局、消保官、建管處 

查核時間：105年9月29日至105年10月5日 

查核建數：共稽查10個預售屋銷售案 

查核項目： 

 

契約書 
代銷業務 

樣品屋 

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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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 

本次查核結果，預售屋契約及代銷業務違規率100%，預售屋廣告1案涉違
規，樣品屋無違規，查核結果整理如下表： 

檢查 
項目  

 
 

查核結果 

 
定型化契約 

 
代銷經紀業務
(含不動產說明

書查核) 

 
預售屋廣告 

 
樣品屋 

案數 10 4 10 2 

(涉)不合格家數 10 4 1 0 

違規率(%) 100% 100% 10% 0% 

共裁罰新臺
幣18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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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定型化契約 

本次共計查核10家建商，查核14項重點項目，查核結果統計如下： 

檢查 
項目  

 
 
 

檢查 
結果 

1 
契約
審閱
權 

2 
賣方
對廣
告之
義務 

3 
房地
標示
及停
車位
規格 

4 
房地
出售
面積
及認
定標
準 

5 
共有部
分項目 
、總面
積及面
積分配
比例計
算 

6 
房地
面積
誤差
及其
價款
找補 

7 
契
約
總
價 

8 
履
約
保
證
機
制 

9 
主要
建材
及其
廠牌 
、規
格 

10 
開工
及取
得使
用執
照期
限 

11 
驗
收 

12 
房地
所有
權移
轉登
記期
限 
 
 

13
通
知
交
屋
期
限 

14 
違
約
之
處
罰 
 

合格家數 6 7 2 3 4 5 7 6 5 3 4 5 1 0 

合格率(%) 
60

% 

70

% 

20 

% 

30

% 

40 

% 

50 

% 

70

% 

60

% 

50

% 

30

% 

40

% 

50

% 

10

% 

0 

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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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定型化契約 
【應記載事項】-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
 
 

(一)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__年__月__日之前開工， 

    民國__年__月__日之前完成主建物、附屬建物及使用 

    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，並取得使用執照。但有下列情 

    事之一者，得順延其期間： 

    1.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，致賣方不能施工者， 

      其停工期間。 

    2.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 

      時，其影響期間。 

(二)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，每逾 

    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 

    予買方。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， 

    視同賣方違約，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。 

得順延其期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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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定型化契約 

將工期責任
歸究於買方! 

【缺失案例】-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
 
 

得順延其期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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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定型化契約 

【
應
記
載
事
項 

】-

通
知
交
屋
期
限 

  

交屋時之費用- 
水電瓦斯費用 
如何負擔! 

(一)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，通知買方進  

    行交屋。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： 

    1.賣方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於買方。 

    2.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，應於交屋前完  

      成修繕。 

    3.買方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（含交屋保留款）及完成一   

      切交屋手續。 

    4.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， 

      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 

      息予買方。 

(二)賣方應於買方辦妥交屋手續後，將土地及建物  

    所有權狀、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、使用維護手 

    冊、規約草約、使用執照（若數戶同一張使用執照，則日 

    後移交管理委員會）或使用執照影本及賣方代繳稅費之收 

    據交付買方，並發給遷入證明書，俾憑換取鎖匙，本契約 

    則無需返還。 

(三)買方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__日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，賣 

    方不負保管責任。但可歸責於賣方時，不在此限。 

(四)買方同意於通知之交屋日起三十日後，不

論已否遷入，即應負本戶水電費、瓦斯基本費，另瓦斯裝
錶費用及保證金亦由買方負擔。 7 



查核結果-定型化契約 
【建商不利消費者情形】-水、電及瓦斯等費用 
 
 

建商 建案名稱 天數 

春風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云硯 交屋通知日起7日內 

楊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揚昇君苑 交屋後 

都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都美艷 使用執照核准4個月後 

久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圓山花博 通知之交屋日起 

嘉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秀品 通知交屋之日起 

凱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山丘小墅、天際 Sky line 符合規定 

天立建設有限公司 162 East 符合規定 

新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伊通苑-馨苑 符合規定 

三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榮御中山 符合規定 

水電瓦
斯費用 
提早由
消費者
負擔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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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定型化契約 

【
應
記
載
事
項
】-

違
約
之
處
罰 

  

違約金額應與 
消費者磋商 

 (一)賣方違反「主要建材及其廠牌、規格」、「開工及 

     取得使用執照期限」之規定者，買方得解除本契約。 

 (二)賣方違反「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」之規定者，即為  

     賣方違約，買方得依法解除契約。 

 (三)買方依第1款或第2款解除契約時，賣方除應將買方  

     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，如有遲延利息應一併 

     退還，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＿(不得   

低於15%)之違約金。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
者，則以已繳價款為限。 

 (四)買方違反有關「付款條件及方式」之規定者，賣方 

     得沒收依房地總價款百分之＿(最高不得超過15

%)計算之金額。但該沒收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，
則以已繳價款為限，買賣雙方並得解除本契約。 

 (五)買賣雙方當事人除依前2款之請求外，不得另行請求 

     其他損害賠償。 

直接訂百分之15
的違約金，未給
消費磋商機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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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不動產經紀業 

本次共計查核4家不動產代銷業者，查核結果統計如下： 

未揭示文件、 
未完成相關備查 

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
例第29條第1項規定，
現場令業者限期改正，
逾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

3-15萬元 

檢查 
項目  
 
 
 

檢查 
結果 

1 
完成
經營
許可 

 

2 
揭
示
文
件 

 

3 
完成
相關
備查 

4 
指派
經紀
人簽
章 

5 
製作
不動
產說
明書 

合格家數 4 1 2 1 3 

合格率(%) 
100

% 

25

% 

50

% 

25

% 

75 

% 

未指派簽章、 
未製作不動產說明書 
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
例第22條規定，處新臺

幣6-30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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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不動產經紀業 

預購單(有定金)及已簽約之契約書應指定經紀人簽章 
 

三一行銷實業 
  股份有限公司 
永業行銷開發  
  股份有限公司 

誠真廣告行銷

有限公司 

未製作 

不動產說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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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不動產說明書 

檢查 
項目  

 
 
 

檢查 
結果 

1 
建物
坐落 
、型
態與
格局 

 

2 
建照
號碼 
、出
售面
積及
權利
範圍 

3 
主要
建材 
、構
造及
工程
進度 

4 
管理
與使
用之
規劃 

5 
建物
瑕疵
擔保 

6 
停車
位產
權型
態及
規格
型式 

7 
基
地
標
示 

8 
基
地
權
利
人
資
料 

9 
基地
權利
種類
及其
登記
狀態 

10 
基地
管理
及使
用情
況 

11 
基
地
使
用
管
制
內
容 

12 
重要
交易
條件 

 
 

13
其
他
重
要
事
項 

合格家數 2 1 1 0 2 1 2 3 0 1 0 1 2 

合格率(%) 
67 

% 

33

% 

33 

% 

0 

% 

67 

% 

33 

% 

67

% 

33

% 

0 

% 

33

% 

0 

% 

33

% 

67

% 

本次查核3家不動產代銷業者所製作之「不動產說明書」， 

共13項查核項目，查核結果統計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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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結果-廣告、樣品屋 

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結果 

樣品屋是否領得建
築許可函、使用許
可函及仍於使用期
限內等 

全數合格 

1.廣告內容是否與
事實相符，且無虛
偽不實、引人錯誤
之表示或表徵 

2.是否註明經紀業
名稱 

伊通苑建案之廣告
涉未註明經紀業名
稱 

樣品屋 

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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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迄今建商違規情形 

建商 受檢
次數 

累計違
規次數 

備註 

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 

5 5 103年4案 
105年1案 

和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 2 103年、104年各1案 

新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 2 103年、104年各1案 

都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 2 104年、105年各1案 

凱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 2 105年2案 

資料統計期間：103年迄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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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迄今代銷業者違規情形 
代銷業者 受檢

次數 
累計違
規次數 

備註 

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7 6 
103年3案、104年1案、1
05年2案 

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5 5 103年4案、105年1案 

新聯祥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3 3 105年2案 

海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 3 103年1案、104年2案 

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3 3 103年2案、105年1案 

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4 2 103年、104年各1案 

傳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 2 103年2案 

資料統計期間：103年迄今 14 



策進作為 

預售屋管理新制 

實地
查核 

上網
公告 

自主
檢查 

契約
預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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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迄今契約條款前五大違規態樣 

編號 缺失項目 案數 

1 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71 

2 違約之處罰 68 

3 驗收 60 

4 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56 

5 履約保證機制 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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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款
繳納 

不得為 
住宅使用 

預售屋交易其他應注意事項 

持分
計算 

房地
標示 

有無 
履保機制 

廣告
內容 

定金給付
(預購單) 

驗收 
違約
金 

不動產
說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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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簡報完畢   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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